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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重慶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Chongqing Rural Commercial Bank Co., Ltd.*
（「本行」）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本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重慶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投資設立
重慶小米消費金融有限公司的公告》，謹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重慶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Rural Commercial Bank Co., Ltd.*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劉建忠

中國 •重慶，2020年1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劉建忠先生、謝文輝先生及張培宗先生；本行非執行董
事為張鵬先生、陳曉燕女士、羅宇星先生及溫洪海先生；及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袁增
霆先生、曹國華先生、宋清華先生、張橋雲先生及李明豪先生。

* 本行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准持有B0335H250000001號金融許可證，並經重慶市市
場監督管理局核准領取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為91500000676129728J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
本行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不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監
管，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接受存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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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重庆小米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与小米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等相关方拟共同出资设立重庆小米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本行出资金额

人民币 4.5 亿元。 

 近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中国银保监会关于筹建重庆小米

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15号），同意在重庆市筹建

重庆小米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本次投资已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经本行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且无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 本次投资概述 

本行于 2019年 10月 12日在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 36号本行总行 401会议

室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12 名，实际现场到

会董事 11 名，1 名董事授权委托。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设立重庆小米消费

金融公司的议案》，该议案有效表决票 12票，赞成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事项无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行于 2019 年 10月 16日与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小米通讯”）、重庆金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山”）、

重庆大顺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大顺”）、重庆金冠捷莱五金机

电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冠”）签署《重庆小米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出

资协议》（以下简称“《出资协议》”），拟共同出资设立重庆小米消费金融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小米消金公司”），开展消费金融相关业务。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 投资协议其他签署主体的基本情况 

1、 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 33号院 6号楼 9 层 01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川 

注册资本：13,000万美元 

主营业务：开发手机技术、计算机软件及信息技术;技术检测、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技术培训;系统集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家用电器、通信设备、广播电视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装置)、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文化用品的批发零售;维修仪器仪表;销售医疗器械 I 类、

II、III 类、针纺织品(含家纺家饰)、服装鞋帽、日用杂货、工艺品、文化用品、

体育用品、照相器材、卫生用品(含个人护理用品)、钟表眼镜、箱包、家具(不

从事实体店铺经营)、小饰品、日用品、乐器、自行车、智能卡;计算机、通讯设

备、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金银饰品(不含

金银质地纪念币);家用空调的委托生产;委托生产翻译机;销售翻译机、五金交电

(不含电动自行车)、厨房用品、陶瓷制品、玻璃制品、玩具、汽车零配件、食用

农产品、花卉、苗木、宠物用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妆品、珠宝首饰、通

讯设备、卫生间用品、农药;生产手机(仅限在海淀区永捷北路 2号三层生产及外

埠生产);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销售食

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 重庆金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霓裳大道 18 号金山国际工业城 1 幢办公



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金山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主营业务：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金融、证券、财政信用业

务);投资信息咨询;农业技术咨询;科技产品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重庆大顺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华龙大道 6号 1 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一南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主营业务：设计、制造、销售、安装、维修:高、低压电器元器件、高、低压

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母线槽、配电箱、桥架、变压器、电机、电力输变电

设备;设计开发及制造销售: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及装置、仪器仪表、通讯设备产

品(不含无线电发射装置和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加工:金属制品、机械零部件;承

包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电力设施承装三级、承修三级、承试四级、从事建

筑安装相关业务承包(以上项目均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出租:自有

不动产房屋(不含住宿服务);加工、制作、销售:不锈钢制品;广告制作;设计、开

发、制造、销售:电线电缆(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生产)、通用设备、电工

机械及器材、轴承、交电、五金、矿山专用设备、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摩托车零

配件(均不含发动机)、标准件、橡胶制品(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机电

产品、隔热保温材料、劳动防护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化学

物品)、家居用品、建筑装饰材料(不含化危品)、交通运输设备、文教体育用品

(不含教辅材料)、计算机、通信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和卫星地面接收装置)、电

子设备(不含电子出版物);仓储服务(不含化危品);制造、销售:医疗器械 I类;利

用互联网销售:电线电缆、通用设备、电工机械及器材、轴承、交电、五金、矿

山专用设备、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配件、标准件、橡胶制品、机电产品、隔热



保温材料、劳动防护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化学物品)、家居

用品、建筑装饰材料(不含化危品)、服装、鞋、帽;代收水、电气费;停车场管理;

物业管理(涉及许可的项目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 

4、 重庆金冠捷莱五金机电市场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科园四街 6号金冠大厦 1-7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露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主营业务：五金机电市场经营管理；销售五金、通用设备及零部件;物业管理。

(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的,未获审

批前,不得经营。)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重庆小米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 

注册地：重庆市江北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亿元 

经营范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接受股东境内子公司及境内股东的存款，向

境内金融机构借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与消费金融相关的咨

询、代理业务，代理销售与消费贷款相关的保险产品，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以中国银行保

险监管部门审核批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股权结构： 

投资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亿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小米通讯 7.50 50% 货币 

本行 4.50 30% 货币 

重庆金山 1.50 10% 货币 

重庆大顺 1.47 9.8% 货币 

重庆金冠 0.03 0.2% 货币 

合计 15.00 100% —— 

四、 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行与小米通讯、重庆金山、重庆大顺、重庆金冠签署的《出资协议》，主要

内容如下： 

1、 各方拟于重庆市共同投资设立小米消金公司以经营消费金融业务； 

2、 各方同意在银行保险监管部门向主要出资人出具关于筹建公司的批复后

（10）个工作日内本行应负责及时开设小米消金公司验资/基本账户； 

3、 各方一致同意于该协议签署后尽快启动小米消金公司的设立程序，一般

出资人同意授权主要出资人小米通讯作为申请人代表全体出资人办理公司筹建

申请事宜； 

4、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国法律管辖。 

五、 本次投资对本行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本行自有资金。本次投资是本行服务国家供给侧改革

战略、助力促进消费的增长及产业升级、全面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是针对

落实普惠金融战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作出的重要布局，对于全面推进普惠

金融业务、提升本行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次投资不会对本行资本充足率

及其他财务指标造成重要影响。 

六、 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重庆小米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尚待取得开业批复及金融许可证，本行将持续关

注后续工作进度，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0日 


